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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5-149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项目存在的风险及交易对手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情况一致，具体详见 2015

年 9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136）。 

 

一、交易概述： 

    1、基于优化项目机组配臵的需要，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乙方”）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蠡县环

保局”或“甲方”）于 2015年 9月 18日签署《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 日与蠡县环保

局签订的《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公告

编号：2015-136）中的部分约定作出修订和补充。 

2、对外投资蠡县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事项已经于 2015 年

9月 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5-139），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长青（集团）蠡县热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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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辛兴镇赵锻庄村 

法定代表人：张蓐意 

注册资本：贰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 09月 01日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与供应，电力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对外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及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136），本项目估算总

投资额约为 5.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期概算投资 3.9 亿元（估算投资总额以经有

权部门批复的立项文件为准）。项目总装机容量暂定 3台 26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

化床锅炉+2台 25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关辅助设备，以及供热所需的配套

管网。其中一期建设内容为新建 2台 26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1台 2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关辅助设备，以及供热所需的配套管网（实际建设规模

及配臵以经有权部门批复的立项文件为准）。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建设内容调整为：蠡县热电联产项目（ “本项

目”或“项目”）总装机容量暂定为 4 台 11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3

台 12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关辅助设备，以及供热所需的配套管网。其中，

一期建设内容为新建 3 台 11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2 台 12MW 背压式

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关辅助设备，以及供热所需的配套管网（实际建设规模及配

臵以经有权部门批复的立项文件为准且不能因规模调整影响特许经营区域内企

业用热需求）。 

2、《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投资规模及建设计划调整为：项目总投资额约

为 5.3 亿元人民币，其中一期概算投资约为 4.5 亿元人民币（估算投资总额以

乙方最终确定的规模为准）。项目一期确保于 2016年 12月底前建成投产，并力

争于 2016年 10月底前建成投产。 

3、热负荷：甲方协助乙方通过采取价格引导等方式，合理调整特许经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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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用热负荷。 

4、原《特许经营协议》中的“正常投产运营”是指：乙方所建设的蒸汽锅

炉安装调试到位，具备正常供热（汽）能力，供热（汽）管网铺设至用热（汽）

企业外墙，具备接口条件。 

5、本协议经双方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乙

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主要是与政府确认投资规模，有利于本项目机组配臵

的优化，其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补充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蠡县热电联产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1日 

 




